
寻财发〔2016〕102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云昇商贸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宁都路22-30号

本机关对你公司在参加寻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对垃圾填埋区行车通道专用钢板项目（项目编号：GZJD2016-XW-J004）中存在的违法行为，现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在2016年3月7日下午3时由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组织的寻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对垃圾填埋区行车通道专用钢板项目（项目编号：GZJD2016-XW-J004）取得预中标候选人资格，3月28日与寻乌县环境卫生管理所签订供货合同， 6月14日你公司以“钢材涨价，现在的成交价格会亏本”为由，请求采购单位解除合同，8月25日，我局接到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关于废标的说明”。因你公司擅自终止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无法保障此次采购项目的正常供货,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六款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第六款“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规定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1. 不予退还你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20000元整，上缴本级国库；

2. 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两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向寻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此页无正文)

寻乌县财政局

2016年9月12日    
	抄送：县监察局、县环境卫生管理所、赣州市九鼎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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